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并使用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杭

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网壹创”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有关规定，对壹网壹创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并使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

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50号），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壹网壹

创”）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2,310,03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0.13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95,301,784.81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增值

税）人民币7,160,232.71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88,141,552.10元。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公司账户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于 2021年 7月 29日出具了《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中汇会验[2021]6370 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

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

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



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内容电商项目 42,756.51 42,756.51 

2 仓储物流项目 9,307.15 9,307.15 

3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16,200.42 12,166.52 

4 补充流动资金 25,300.00 25,300.00 

合计 93,564.08 89,530.18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1 内容电商项目 42,756.51 21,377.50 50.00% 

2 仓储物流项目 9,307.15 0.00 0.00% 

3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

目 
12,166.52 350.40 2.88% 

4 补充流动资金 24,583.98 24,500.00 不适用 

合计 88,814.16【注】 46,227.90 52.05% 

注：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9,530.18万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716.02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8,814.16万元 

 

二、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

情况 

（一）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基本情况 

仓储物流项目建设内容为仓储物流中心建设，公司通过本项目将购置先进的

物流仓储设备以构建智能化的物流仓储体系，从质检、入库、盘点到发货均实行

自动化运行。一方面，公司将提高仓储容量，建成后将提升公司的货物吞吐能力，

使得公司仓储物流存货和客户需求量相匹配，为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奠定扎实的

基础。另一方面，公司将引入仓储管理硬件设备，对仓库货物等信息进行识别、

汇集、操作，有效控制和管理仓储业务，进而形成规范化、数字化的仓储管理。

仓储物流项目当前实施主体为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公司目前运

营情况考虑及仓储物流项目的发展战略整体规划，新增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网阔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网阔”）、杭州网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网创电子”）负责公司仓储物流项目的具体实施。实施主体的增加有利于

促进公司业务的开展。 

（二）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情况 

鉴于新增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网阔及网创电子作为募投项目“仓储物流项

目”的实施主体，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307.15 万元的募集资金分阶段向杭州网

阔和网创电子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借款直接由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划至杭

州网阔、网创电子募集资金专户，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直至募投项目建

设完成之日止。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上述借款事项的具体实施，上

述借款只能用于“仓储物流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公司已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全资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专户

与全资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次新增实施主体暨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网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杭州网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2 年 2月 15日 

3、法定代表人：林振宇 

4、注册地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科技园

路 520号 2幢 201室-205室 

5、注册资本：17,500万元人民币 

6、营业范围：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广告发布；广告设计、

代理；美发饰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电子产品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国内贸易代理；



计算器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软件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网络设备销售；软件开发；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计算机系统服务；

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互联网

数据服务；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

日用家电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

日用品批发；保健用品（非食品）生产；服装服饰零售；家用电器销售；鞋帽零

售；日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鞋帽批发；箱包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日用木

制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玩具销售；

日用杂品制造；日用玻璃制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杂品销售；

茶具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广告制作；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

发行）；企业形象策划；平面设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网络技术服务；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

务；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宠物服务（不含动物诊疗）；珠宝首饰批发；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首饰制造；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珠宝首饰零售；钟表与计

时仪器制造；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钟表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

装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杭州网阔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 月-9 月

（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经

审计） 

资产总额 644,039,053.27 730,338,228.71 

负债总额 393,606,468.99 477,262,670.31 

净资产 250,432,584.28 253,075,558.4 

营业收入 469,298,968.04 707,505,565,11 

利润总额 -2,930,891.01 275,179.91 

净利润 -2,642,974.12 167,362.16 



8、经查询，杭州网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网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杭州网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 年 9月 26日 

3、法定代表人：林振宇 

4、注册地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科技园

路 520号 2幢 311-313 室（自主申报） 

5、注册资本：5,100万元人民币 

6、营业范围：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婴幼儿配

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市场营销策划；

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运输货物打包服务；

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网创电子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

月-9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经

审计） 

资产总额 193,391,264.82 254,674,287.07 

负债总额 110,401,659.16 172,100,036.62 

净资产 82,989,605.66 82,574,250.45 

营业收入 97,065,428.44 198,540,601.05 

利润总额 355,651.80 -11,965,360.06 

净利润 415,355.21 -9,007,932.46 

8、经查询，网创电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提供借款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仓储物流项目”的实施主体均为公司以自有资金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增加实施主体暨提供借款事项是基于募投项目实际运营的需要，关于本次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募投项目顺

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和

当地的资源对接，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增强了公司的市场知名度

和市场竞争力，提高了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 

上述事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

方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本次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金额将存放于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只能用于“仓储物流项目”的实施工作，未经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公司及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实施监管。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议案》及《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基于公司募投项目“仓储物流项目”实际运营的需要，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募投项

目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增强

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杭州网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

州网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仓储物流项目”的实施主体,并使用总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9,307.15 万元的募集资金分阶段向杭州网阔和网创电子提供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际情况，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

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设立及与上述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保荐机

构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事宜。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10 月 25 日，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及《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投项目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之情形，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杭州网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网

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仓储物流项目”的实施主体，并使用总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9,307.15 万元的募集资金分阶段向杭州网阔和网创电子提供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同意公司本次增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的事项，上述事项为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而作出的谨慎决定，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上述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并使用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

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励少丹                胡伊苹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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